
「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執照簽證案件考核原則」修正規定 

一、 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落實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簽證制度，並提高建築設計品質，訂定

本原則。 

二、 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簽證案件，由本府工務局(以下簡稱本局)辦理抽查及進行考核，其抽查項

目依附表一至附表三規定，考核評分依附表四規定。 

三、 簽證案件於施工中或領得使用執照後，經本局發現簽證項目有不符規定者，得依前點規定辦理。 

四、 建築師簽證案件經考核結果為專案列管者，自考核結果確認日起三個月內，該建築師簽證案件列

為必抽案件，且簽證建築師應親自參加抽查會議。如該建築師於列管期間再被考核為專案列管

者，其列管期間按次增加三個月。累計達一年者，逕提本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，並建議予以警告。 

前項建築師經專案列管且未能出席次數達三次者，除延長列管三個月外，逕送本市建築師懲戒委

員會，並建議予以警告。 

五、 專業工業技師簽證案件經考核結論為移送所屬公會加強管制者，自考核結果確認日起函文通知所

屬公會針對該專業工業技師進行教育訓練，且該公會應將成果送至本局備查。 

前項專業工業技師所屬公會未依前項規定辦理，本局得取消該公會之本市特殊結構審查機構或其

他類似委託審查資格，並針對該專業工業技師移送懲戒。 

六、 簽證案件除依考核結論辦理外，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如涉及建築法第二十六條、建築師法第四

十六條、技師法第十九條規定或其他重大缺失案件，經本局認為必要者，逕行移送懲戒。 

七、 考核結論及列管名單屬公開資訊，將隨時公開於本局網站。 


